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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文件

院行〔2021〕126 号

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关于印发《重点学科基本建设经费

使用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（部门）：

《重点学科基本建设经费使用细则（试行）》已经院长办公

会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1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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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学科基本建设经费使用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根据《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学科建设管理办

法》，为充分发挥重点学科基本建设经费（以下简称学科经费）

的引领发展作用，推进学科经费使用力度，规范学科经费使用过

程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学科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。直接费用由各

学科根据本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使用，开支范围包括人才引

育费、学术交流费、创新业务费、其它业务费等。间接费用由科

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根据医院总体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使

用，开支范围为综合建设费。

第三条 年初预算下达后，根据上年度考核结果，科研与学

科建设办公室会同财务科，为相应重点学科设立专用账户、拨付

学科经费直接费用，并发放经费卡。

第四条 学科经费的间接费用由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会同

财务科从相关学科的学科经费中划转至专用账户，根据学科建设

实际需要，在医院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使用。

第五条 各类费用的支出范围及限额按《河南大学第一附属

医院学科经费开支范围和限额表》（附件 1）执行。需要调整或

调减相关额度的，需报科研与学科建设部门与财务部门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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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类费用的使用均须履行事前审批手续。使用前，

按照要求填写《学科经费使用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，如果单次支

出金额超过财务规定的额度，另需经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决策。

第七条 学科经费的报销流程按照医院财务制度执行。报销

时须提供《学科经费使用审批表》，经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决策

的另须提供会议纪要。

第八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、财务科。

附件：1.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科经费开支范围和限额

2.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科经费使用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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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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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科经费开支范围和限额表

类别 限额 支出范围

综合建设费 5%

1.用于医院总体学科建设，包括推进申报实施重大学科

建设项目、推动产出重大成果及申报成果奖励、推进日

常工作等活动产生的必要费用。

2.医院统一组织专家评审科研项目、鉴定科研成果等产

生的费用。

3.支持非重点学科的学科建设等产生的必要费用。

人才引育费 50%

1.为新引进高层次人才提供前期居住条件和办公环境而

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
2.为激励高层次人才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工作而提供的奖

励性绩效及配套科研经费。

3.学科骨干参加国内外短期研修学习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
正常进修学习按医院现有规定执行，不从此项支出。

学术交流费 20%

1.外单位专家到我单位进行讲课或提供咨询服务（含临

床指导和坐诊）产生的费用。

2.市级以上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、我单位承办的

学术会议的场地使用和工作用餐等相关费用。

3.本院专家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并进行学术报告所

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
创新业务费 20%

1.申请国家级课题及开展原创性新业务新技术产生的前

期预研费用。

2.授权国家发明专利、发表高水平学术论著所支出的相

关费用。界定标准和报销标准由医院另行统一规定。

其他业务费 5%

1.学科建设实施过程中所必需的其他费用，如购置重点

学科发展所需的相关资料、低值仪器设备等。

2.申报本学科重大建设项目所产生的印刷费等相关费

用。

注：该表将根据经费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，动态做出适当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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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科经费使用审批表

所在学科：

支出类别： 人才引育 学术交流 创新业务 其它业务

综合建设

预算金额：

申请事项：

经办人签字： 科室（病区）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学科带头人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所在学科主管领导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学科建设管理部门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注：如果预算金额超过财务规定的额度时，须经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决策。报销

时另提供会议纪要。



- 7 -


